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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有关媒体报道事项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3月15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吉林森林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有关媒体报道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273号），具体内容

如下： 

     我部注意到，2017年3月14日晚有媒体出现针对你公司的如下报道： 

“吉林森工总经理在接受e公司记者专访时表示： 

1、未来将发展环保产业 

公司2017年取得数万立方米木材采伐指标，在木材采伐得到限制的情况下，

原木的价格和利润率将有所上涨，将贡献相当大的收入和利润。此外，在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标的公司业绩将并入上市公司报表，公司业绩将得到较大提

升。公司未来将着力打造木材产品、家具、天然矿泉水以及园林绿化四大业务板

块并拓展环保等相关领域。 

2、择机将旗下养老旅游等产业注入上市公司 

公司旗下特色食品集团经改组成立，采取“公司+基地+种养培专业户”的发

展模式，构建绿色食品产业体系。吉林森工集团旗下8个国家森林公园，地处长

白山旅游圈腹部，森工集团构建康养旅游产业体系。前述业务尚处于业务培育期。

待业务发展成熟，森工集团可能择机将上述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全力支持上市公

司发展。 

3、旗下矿泉水企业将与中国石化合作 

通过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旗下矿泉水企业泉阳泉将进一步建设自有分销



渠道，全国分区域布局销售渠道，在原有的东北市场基础上，建立覆盖全国29

个省级地区的销售渠道网络；并通过与同行业商家合作以及中国石化等其他异业

商家合作，极大地提升泉阳泉的销售能力。”。 

首先请你公司进行核查并逐项澄清说明上述报道内容是否属实。其次，针对

上述媒体报道我部有如下问题请你公司解释说明： 

1、根据上述报道，你公司总经理提及“原木价格和利润将有所上涨，将贡

献相当大的收入和利润。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标的公司业绩将并入上市

公司报表，公司业绩将得到较大提升。”，请量化说明“相当大的收入和利润”

和“公司业绩将得到较大提升”的具体情况。 

2、根据上述报道，森工集团将择机将旗下养老旅游等产业注入上市公司。

请说明养老旅游等产业目前的培育情况和所处阶段，注入上市公司是否有明确的

时间表和规划安排。 

3、根据上述报道，旗下矿泉水企业泉阳泉将建立覆盖全国29个省级地区的

销售渠道网络；并通过与同行业商家合作以及中国石化等其他异业商家合作提升

销售能力。请说明目前这些销售渠道网络建立的情况，与中国石化的具体合作时

间、方式与范围，是否签订正式的合作协议。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公司在 2017年 3月 16日之前，针对上述问题做出书面

回复，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按照相关规定

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特此公告。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3月 16日 

 


